
約翰壹書 1:1-10 

生命之道

1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們所聽
見、所看見、親眼看過、親手摸過的。(2這生
命已經顯現出來，我們也看見過，現在又作
見證，將原與父同在、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
的生命傳給你們。）3我們將所看見、所聽見
的傳給你們，使你們與我們相交。我們乃是
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。4我們將這些
話寫給你們，使你們的喜樂充足。

神就是光

5神就是光，在他毫無黑暗。這是我們從主所
聽見、又報給你們的信息。6我們若說是與
神相交，卻仍在黑暗裏行，就是說謊話，不
行真理了。7我們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
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
我們一切的罪。8我們若說自己無罪，便是自
欺，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。9我們若認自己的
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
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10我們若說自己
沒有犯過罪，便是以神為說謊的，他的道也
不在我們心裏了。

神就是生命

 閱讀
當開始閱讀約翰壹至叁書之旅程時，請花些時間在
主面前安靜。閱讀時調整自己的節奏，寫下聖靈引
領你注意的單字或語句。

 思考 
「我是世界的光。跟從我的，就不在黑暗裏走，必要

得著生命的光。」(約翰福音 8:12)《和合本》

初期教會的門徒用感官來接觸生命之道。他們親耳
聽見，親眼看見，甚至親手觸摸過(約翰壹書1:1b)，
這樣旳經歷大大影響他們，使他們大發熱心，誓向
他人宣講這道，以致對其他人也可以產生同樣的影
響。(約翰壹書1:1b-3)

若你經歷如同初期信徒的生命之道，並讓你大發熱
心，誓向人宣講同樣的道，你會有可感受？

當我們承認自己是罪人，認罪，並經歷主耶穌基督
的恩典而得到赦罪，我們就體會從罪惡束縛中得釋
放的喜樂。但這不該停在這裏。作者警告我們，若
我們繼續活在黑暗中，就不可能與神相交。

畢竟，神不單是生命，祂是光（約翰壹書1:5b)。

因此，願我們不單活在光中，更要與他人分享這光，
使他們也能體驗與神和與人相交的喜樂。  

 禱告
根據你對這段經文所產生的共鳴，花點時間來祈禱，
並將你現正經歷的情緒或想法告訴神。在你的生命
中，有哪些事是你害怕與神談論的？或者今天在你
的心裡有沒有一些人，聖靈一直在催促你，要你向
他們傳揚神的道？將這些事情告訴神。  

 實踐
作為基督的門徒，我們的生命就是學像耶穌 — 經歷
祂、愛祂及宣揚祂的道。讓我們的言行見證神的道
在我們生命有何影響力。切勿把這光隱藏！

「你們是世上的光。城造在山上，是不能隱藏的。」 
(馬太福音5:14)《和合本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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